
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原則 

103.06.27 校務會議通過 

110.01.0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新北市立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注意事項｣訂定此本原則。 

二､目的：保障教師專才專用，維護學生受教權，兼顧本校行政運作效能及促進  

   教育發展。 

三､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作業依下列原則優先辦理： 

(一) 確認職務及級務缺額：留職停薪、教師介聘他校、增班之缺額應先予

確認;代理教師安置之年級、班級依學校發展考量適當安排。 

(二)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優先由校長聘用，若仍有缺額，

依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積分公開作業選填方式辦理。 

(三) 續帶原班職務： 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級任教師除轉任兼行政工作

外，應續帶原班，免填積分表。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公開作業時，級任

教師僅分配年級，任教班別依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

組學習補充規定辦理。 

(四) 專長專用人選：特殊教育班以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者擔任；以英語、

音樂、美術、自然、體育等專長類科甄選至學校者，或具備專長證書

者，由學校教務處依學校課務發展需求及師資狀況，適當調整擔任領域

教學，以符合專長任用。 

(五) 特殊個案教師：教師因身體不適或個人因素，申請特殊個案職務安

排，由教務處審核後報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四､具備專長證書者，係指教師證書加註各領域專長者。  

五､專長教師之認定，以專長類科甄選至本校或具備專長證書者為第一順位；畢  

業系所為認定教師專長標準之第二順位。 

六､教師職務及級務安排依前點優先處理後之缺額，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本校組成教師職務及級務積分審查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小

組成員組成人數為十二人，包含人事主任、各處(室)主任 4人、科任教

師代表 1人及級任導師代表 6人。 

(二) 本校於五月底前發給志願(積分)表(如附件一)予教師，其項目包含學

歷、年資、專長、考績、研習訓練、服務、獎勵及特殊貢獻等，教師應

於五日內填妥繳回，逾期未送件者，由教務處依校務發展需求安排職務

及級務。 

(三) 以專長類科甄選至學校者，參加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公開作業時，應

先選填專長缺｡若專長教師人數多於專長科目缺額時，專長教師得依積

分高低順序選擇是否擔任該科目教學，因此而未擔任專長領域教學之專

長教師，納入一般教師積分選填作業辦理分發作業。 

(四) 教師級務分派表積分計算說明如下： 



1. 任教年資之計算，以算到該年度 7月 31 日止為準。 

2. 除任教年資外，其餘積分之計算，均以 5年內為準，計分皆以本校

為積分標準。 

3. 比賽、敘獎若有重複，擇一採計。 

4. 加分原則，以任職當時的採計條件計分，不溯及既往。 

5. 由本校商借或借調到其他單位者，除專業進修外，若未屬於本校活

動者，均不計入本校積分計算。 

(五) 審查小組依審查排序公布結果，教師如有異議，應於二日內向教務處

提出｡ 

(六) 辦理積分審查之作業順序如下： 

1. 教師依積分排序公開選填職務及級務。 

2. 積分相同者，以年長者優先選填。 

3. 積分相同及年齡相同者，專長教師優先擔任該領域教學。 

七､為考慮經驗傳承，各學年正式教師與代理教師開缺比例應平均分配。 

八､全校區分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科任四個年段，每年段教師若於該年段  

   連續服務滿 6年，應讓出輪調(仍有缺額和以英語、音樂、美術、自然、體 

   育等專長類科甄選至學校者除外) 。 

九､本校依前點辦理職務及級務分配作業完成後，如有特殊情形或爭議，應以學  

   生學習權益為優先考量，由校長作最適切之職務及級務調整。 

十､本校依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實施要點第十一點及｢新北市 

   立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注意事項｣之規定，訂定或修正本校職務分  

   配原則，提交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民小學教師級務分派表 

姓   名 
 最高

學歷 

大學(研究所)            系 

□ 結業  □畢業  □肄業  

初任教職日期 

   年   月   日 

他校服務年

資(    )年 

初任本校教職日期 

   年  月  日 

本校年資

(    )年 

留職停薪日期 

~ 

留職年資 

   年   月 

項目 條件 
分數 

備註 
自填 審核 

任教年資 

(最高 40 分) 

在他校服務年資每滿一學年 1分。 
(移撥者原校積分以校外計) 

  1.服務半年以上者
以 1年計，未滿半
年者不予計算 
2.以納入敘薪為採
計基準。 服務總年資在本校每滿一學年 2分。   

專業進修 

(最高 10 分) 

教師進修(研習)每滿 35小時或相關學分進修每滿一學分，得 1

分。(以算到該年度 5月 31 日止為準。)  
  1.須檢附經時數審

核之證明文件，提
敘年資不計。 
2.分數四捨五入取
到小數點後第二
位。 

特殊服務 

加分 

(最高 15 分) 

1.擔任行政人員，主任每年加 4分(   )年(   )分，組長每

年加 3分(   )年（   ）分，合計(   )年(   )分。 

2.擔任高年級導師每年加 1分(   )年（   ）分，擔任學

年主任每年加 2分(   )年（   ）分，各領域召集人每年

加 1 分(   )年（   ）分，合計(   )年(   )分。 

3.學校發展團隊之指導老師每年加 1分(   )年（  ）分。 

4.擔任兼任輔導老師每年加 2分（   ）年（   ）分。 

5.導師每年加 1分(   ),科任老師每年加 1分(   ) 。 

6.兼任圖書館館長（圖書館行政業務）等職每年加 3分

(   )年（   ）分。 

7.幼童軍團長每年加 3分、副團長及服務員每年加 1分 

  (   )年（   ）分。 

8.社群召集人、培訓教師未減課者，每年加 1分(   )年 

 （   ）分。 

  

相關證明由處室

開具 

指導學生 
比賽加分
(最高 10 分) 
每年以 2 分 
  為上限 

參加獎(學校指派參加者)1 分。 

區賽與市賽分開計分，區賽加 1分，市賽加 1分。 

限分區級以上公家機關辦理項目。 

指派：教育局指定務必派員(師生)參加者或為學校發展重點者。 

  

須檢附證明文件 

 

老師參加 

比賽加分 
(最高 5分) 
每年以 2 分
為上限 

參加獎(學校指派參加者)1 分。 

區賽與市賽分開計分，區賽加一分，市賽加一分。 

限分區級以上公家機關辦理項目，參加與否，由機關首長確認。 

  

須檢附證明文件 

敘獎 
(最高 20 分) 

嘉獎 1次 1分          （   ）分 

小功 1次 3分          （   ）分 

大功 1次 6分          （   ）分 

  

須檢附證明文件 

附件一 



總分 
  

 

 


